
粤财办〔2020〕3 号

各地级以上市财政局，各县（市、区）财政局：

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

情防控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，按照党中央、国务院及省委、

省政府的部署要求，加强统筹谋划，全力以赴支持打赢疫情防控

阻击战，现将《财政部关于进一步做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

情防控经费保障工作的通知》（财办〔2020〕7 号）转发给你们，

并结合我省实际提出以下意见，请一并贯彻执行。

一、强化财政应急保障机制。各地财政部门要参照省做法，

结合实际制定新型冠状病疫情防控财政应急预案，构建应对疫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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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财政收支政策、资金拨付、应急采购、后期处置、监督检查、

总结评估的财政应急保障体系。强化与业务主管部门的联防联控

机制，配合卫生健康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及医疗保障等部门，落

实好中央和省委、省政府出台的相关政策，优先保障疫情防控所

需，做好对确诊、疑似患者和疫情防控医护人员相关保障工作。

对各部门提出的各类防控经费需求，可先由防控领导小组办公室

统一汇总，审核后再报送同级财政部门，便于资金统筹调度安排，

提高资金使用效益。

二、统筹保障经费支出。资金保障要按照“把疫情防控作为

当前最重要工作来抓”的要求，把财政预算资金优先统筹用于疫

情防控保障。年初预算草案还未报经同级人民代表大会审议的，

及时根据疫情防控情况调整原定预算安排，做好必要的经费保

障。年初预算草案已经同级人民代表大会审议通过的，要按规定

统筹好一般公共预算和社会保险基金预算资金，统筹好年度预算

资金和存量资金，统筹好上级补助和本级财政预算资金，统筹好

财力性转移支付和专项资金。相关业务主管部门如需要调剂本部

门资金用于疫情防控保障工作的，财政部门应及时受理预算调剂

工作。按规定设立的预备费优先用于疫情防控，不得用于一般性

开支。确有必要的，在贯彻落实有关过“紧日子”要求基础上，

进一步压减部门一般性支出，将压减的资金优先用于疫情防控工

作。仍有困难的，可按规定采取先向上级申请调度再清算、先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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拨后结算的方式，及时足额保障疫情防控所需资金。同时，统筹

兼顾保障重点支出需要，在做好疫情防控工作资金保障的同时，

要足额保障“三保”经费，不能留下“硬缺口”，特别是困难群

众生活保障等支出要予以重点保障。

三、做好疫情防控库款保障。各地财政部门要建立每日库款

监控机制。各地级以上市财政局按日监控所辖县区（含财政省直

管县）防疫资金库款保障情况，并对全市库款保障情况进行研判。

建立“一日一报”制度，每日下午 3点前由各地级以上市财政局

将全市防疫资金库款保障情况汇总上报省财政厅。要加大基层库

款保障力度，加强库款形势分析研判，有序规范组织资金调度，

必要时可采取预拨、垫付等措施，优先保障防疫资金及时、足额

拨付到位。对于出现库款保障水平偏低的县区，由各地级以上市

财政局指导县区合理安排支出顺序，优先保障防疫资金支出需

要，并加大对库款较高的县区统筹力度，合理调控全市资金予以

解决。如仍无法保障防疫资金支出需要的，及时向省财政厅报告。

四、落实有关财政管理便利化措施。各地财政部门安排的防

疫科研资金,可由本级资金主管部门通过其他直接支付或授权支

付方式拨付至项目承担单位,不再层层转拨,缩减资金拨付时间,

确保防疫科研攻关项目及时开展。认真落实疫情防控采购便利化

的要求，按规定开启应急救援设备和物资采购绿色通道，全力保

障应急救援设备和物资的及时供应，并督促采购单位切实落实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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购人主体责任，加强紧急采购内控管理，保留疫情防控采购有关

文件及凭据，确保采购时效、保证采购质量、提高资金效益，依

法依规接受有关部门监督。

广东省财政厅

2020 年 2 月 2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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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省档案馆。

广东省财政厅办公室 2020 年 2 月 2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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